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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捏造虐兒指控 女教師被捕
警搜出不滿管理層「小氣簿」懷疑該教師製圖偷資料報復同事
大埔匡智松嶺二校早前被人通過匿名信「爆料」指

稱其管理混亂及有職員虐兒，引起社會關注。警方在

翻看近2萬小時的閉路電視片段後，揭發該匿名信內容失實，

並於前日拘捕該校一名涉案的女教師，搜出一本她記載不滿管

理層和數名教師的「小氣簿」。警方懷疑她因不滿工作安排而

用偷拍的「陳年舊片」製圖，及盜取學校電腦內的資料，捏造

虐兒事件以報復學校管理層及有私怨的同事。涉案女教師昨日

被控「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及「導致警力的浪費」兩罪，

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匡智會表示，警方的調查結果令該校聲

譽得以維護，為此感到欣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被告唐逸敏（48歲），在匡智松嶺二校任教音樂及
語文科已有10年。她被控於2022年8月1日至11

月7日，在香港某處明知而向X作出內容傾向於顯示
已有人犯某罪行的虛報，即寫信虛報有職員在新界大
埔頌雅路匡智松嶺第二校虐待學生，因而導致警力的
浪費。被告另被控於2014年至2022年期間在該學校有
意圖而犯罪，即從電腦系統獲得屬於學校的資料而取
用電腦。被告獲准以2,000元保釋，但不得離港，須交
出旅遊證件、居住報稱地址、每周到警署報到一次，
以及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

被控浪費警力等兩罪准保候訊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總督察武少禧昨日在講述破案經

過時表示，今年8月24日，警方接獲一名家長報案指
收到匿名信，內容大致是指控匡智松嶺第二校有多名
現職或已離職的教職人員涉嫌在學校虐待學童。與此
同時，同校多名家長、匡智會辦學團體以及教育局，
均於8月至10月期間收到多封匿名信、相片和經刪剪
過的影片，內容針對特定的教職員，指控他們在學校
內虐待學童，以及校內行政管理有問題。
由於指控嚴重，更涉及一間照顧嚴重智障學童的特

殊學校，新界北總區重案組隨即展開調查，包括與匿
名信中提及的每一位教職員和每一名學童的家長接
觸，以及翻查大量的學校紀錄。結果發現匿名信中提
及的指控，大部分是誇張和失實的，而有關的影片亦
是在4年至8年前錄製，影片中某些被指控的教職員當

時並不在場。
警方又翻查了今年6月至8月學校所有閉路電視共長
1.9萬小時的影片，未有發現違法行為，在索取律政司
意見後，認為未有證據證實匿名信中的指控。
警方發現，該匿名信針對的是學校管理層及特定教

職員，因而懷疑校內有教師因工作安排，對上司及同
事感到不滿，炮製和寄出相關匿名信，捏造學校虐
兒，更在學校電腦內盜取學生資料。警方前日拘捕疑
犯後，在其辦公室及住所搜獲製作匿名信的電腦、打
印機和一本記下她不滿學校管理層和數名教師大小事
項的「小氣簿」，還在她的電子裝置中發現非法盜取
的學校學生資料和電腦資訊。據了解，疑犯主要針對6
名管理層及同事，並一直有偷拍片段，又以「小氣

簿」記錄其不滿的大事小事。
武少禧強調，警方對虐兒事件零容忍，呼籲任何有
相關虐兒事件的人士可向警方舉報。但同時，警方強
烈譴責有人利用保護兒童的議題去捏造事實，從而達
到個人報復目的，製作和發布匿名信會令家長及公眾
感到恐慌、無助，令市民大眾對學校及整個保護兒童
的機制失去信心，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匡智會冀學生校園生活回正軌
匡智會發表聲明指，警方的調查讓匡智會一點一滴
建立的聲譽得以維護，希望事情告一段落，讓學生校
園生活重回正軌，又感謝家長、學生、員工等不離不
棄的支持和信任。據了解，涉案教師已被停職。

香港文匯報訊 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訴4名男
女。4人涉嫌在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2021年
立法會選舉）的選舉期間，分別在其個人社交媒
體專頁轉載或展示攬炒派分子許智峯、丘文俊或
張崑陽煽惑他人在該選舉中投白票或不投票的帖
文。4名被告獲准保釋，於本月11日在東區裁判
法院答辯。
廉署昨日表示，早前就有關煽惑他人在2021年

立法會選舉中投白票或不投票的帖文展開調查，

並根據既定程序，就調查結果向律政司徵詢法律
意見，分案起訴4人。

是案被告分別為黃智仁（42歲，物理治療
師）、易美寶（58歲，無業）、胡康騏（44歲，
平面設計師）及郝建朝（29歲，金融從業員），
各被控一項罪名，即在選舉期間內作出藉公開活
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條
例》）第27A（1）條。

廉署調查顯示，黃智仁及易美寶涉嫌在2021年
立法會選舉的選舉期間，分別在其個人社交媒體
專頁上轉載許智峯個人社交媒體專頁一個煽惑他
人投白票的帖文。胡康騏則涉嫌在上述選舉期
間，在其個人社交媒體專頁上轉載張崑陽個人社
交媒體專頁一個煽惑他人不投票的帖文。同在該
選舉期間，郝建朝涉嫌在其個人社交媒體專頁上
展示一個煽惑他人不投票的帖文，而該帖原文為
丘文俊較早時在其個人社交媒體專頁所發布。

許智峯、丘文俊及張崑陽涉嫌分別在該選舉期
間，在其個人社交媒體專頁上展示帖文或透過
社交媒體平台廣播討論，煽惑他人投白票或不
投票。廉署去年底獲裁判官簽發手令，通緝該3
名已離港者。廉署強調，《條例》適用於一切
與選舉有關的行為，不論該行為是在香港境內
或在其他地方作出。任何人士干犯《條例》第
27A條，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3年及罰款
20萬元。

涉轉載展示煽惑投白票帖文 4人被廉署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銅鑼灣保良
局嬰兒組留宿幼兒中心今年9月爆出虐兒
案，其中一名女職員涉嫌五度虐兒前日被
捕。該名女職員與另外兩名女職員涉嫌不恰
當對待共6名兒童，合共被控8項對所看管
兒童或少年人襲擊罪，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
提堂，暫無須答辯。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將案
件押後至明年3月29日再提訊，以待控方作
進一步調查及索取相關文件。
3名被告依次為周德元（33歲）、丁靄雯
（28歲）及雷淑嫺（25歲），均報稱兒童
護理員。據了解，周和丁已辭職，雷亦於今
年10月初離開幼兒工作的崗位，但仍在保
良局擔任文員。她將以書面方式向上司辭
職，以免違反不准接觸其他員工的保釋條
件。
周德元面對的5項控罪指，她在2022年9

月1日、9月13日及9月14日，在香港銅鑼
灣禮頓道66號莊啟程大廈3樓「保良局嬰兒
組」身為超過16歲而對一名不足16歲的兒
童，即25個月大的男童A、26個月大的女童
B、19個月大的女童C及23個月大的男童
D，負有管養、看管或照顧責任的人，故意

襲擊他們，其方式相當可能導致其受到不必
要的苦楚。
丁靄雯面對的兩項控罪指，她於同年9月

5日及9月10日在同一地點身為超過16歲而
對一名不足16歲的兒童，即23個月大的男
童D及23個月大的男童E，負有管養、看管
或照顧責任的人，故意襲擊他們，其方式相
當可能導致其受到不必要的苦楚。
雷淑嫺被控一罪，即涉嫌於同年8月25日

在同一地點身為超過16歲而對一名不足16
歲的兒童，即31個月大的男童F，負有管
養、看管或照顧責任的人，故意襲擊該男童
F，其方式相當可能導致其受到不必要的苦
楚。
控方昨日在庭上申請將案件押後，以便檢

視逾5萬小時的閉路電視片段、調查職員更
表及相關文件等，又申請匿名令禁止任何人
報道他們的身份及有關資料，以保障各受害
人。羅官接納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又批准
各被告各以1萬元保釋，惟期間須遵守多項
條件，包括不得離港、居住於報稱地址、每
周到警署報到一次、不得踏進保良局，以及
不得接觸控方證人及任何保良局職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保護兒
童會轄下「童樂居」去年爆出虐兒醜聞，至
今累計有34名女職員被起訴，有24人的案
件被轉介至區域法院審理，其中3人分兩案
昨在區院再提訊。該3名被告合共被控32項
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但控
方決定對其中一名被告再加控一罪，辯方則
透露她打算認罪。法官高勁修遂將案件押後
至明年6月19日正式答辯，另兩名被告則分
別因申請法援及需時與控方協商，押後至下
月15日及29日再訊。
首案被告為前幼兒工作員陳麗娟（55歲）
和陳玉玲（49歲）。控方就陳麗娟的控罪
作出修訂，申請增加一項相同控罪，即要面

對12罪，陳麗娟的代表律師透露被告打算認
罪。法官批准控方對陳麗娟控罪修訂，並押後
至明年6月19日答辯。至於面對6罪的陳玉玲
昨沒有律師代表，法官應其要求押後案件至
12月29日再訊，以待她和法援跟進相關事
項。控罪指，兩名被告於2021年11月20日至
12月18日，襲擊8名1歲至3歲兒童。
次案被告為前兼職幼兒工作員馮鳳豪（63
歲），被控15罪，即於2021年11月18日至
12月13日襲擊9名1歲至3歲兒童。庭上指
出，控辯雙方就認罪協商已近尾聲，而辯方
稱仍就案情撮要的字眼需時商討，法官遂批
准案件押後至12月15日再訊。
兩案3人均續准保釋候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再有本港女富商墮網上情緣騙
局，受騙的女商人前年下旬透過網上交友平台，認識一名自稱是馬
來西亞商人的騙徒後，陷入網戀不能自拔，更傾囊相助「愛郎」的
所謂「生意」，兩年間投入逾2,000萬元，直至山窮水盡加上「愛
郎」突然失去聯絡始如夢初醒，並在本月1日報警求助。
被騙女受害人姓關（43歲），報稱商人。據悉，她於2020年9
月開始透過一個名為「菁英交友」的網上平台，認識自稱是馬來西
亞商人的騙徒，很快雙方發展成為網絡情人。由2020年11月開
始，騙徒以不同借口誘騙受害人匯款給他，以支持他聲稱在馬來西
亞的生意。受害人不虞有詐，自2020年11月27日至今年4月28日
期間，分70次向騙徒合共匯款260萬元美元（約2,040萬港元）到
一個本地銀行賬戶及3個海外銀行賬戶。直至今年8月，騙徒繼續
向受害人要求更多金錢，但女事主已無法支付，其後騙徒失去聯
絡。至女事主向朋友告知事件後，始被提醒受騙，遂於本月1日向
警方報案求助。案件現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接手調查。
據警方上月公布，今年1至9月共錄得19,444宗詐騙案件，按年上

升40%，涉款超過33億元，當中涉及「網上情緣」騙案共錄得1,176
宗，雖較去年同期微跌5%，但涉及金額達5.12億元，較去年的4.4
億元上升16%。而今年對上一宗損失最大的網上情緣騙案，受害人
是一名51歲婦人，在網上結識一名年約30歲「俊男」後，火速發展
成網上情侶，並被引誘投資虛擬貨幣，最終損失1,6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立本）香港警方打擊網騙及
電話詐騙案，今年9月底在「守網者」網頁推出詐騙陷
阱搜尋器「防騙視伏器」，以不同顏色提示風險程度，
讓市民遠離陷阱。「防騙視伏器」僅在10月份共錄得
超過7.4萬次搜尋，若以今年9月份每宗騙案平均損失
13.8萬元推算，單是4,350次紅色高危有伏的警示，已
成功阻止6億港元損失。

成功阻止6億元損失
警方昨日邀請一名誤墮「變種」刷單員騙案的受害人

接受傳媒視像訪問。該名女大學生上月初在WhatsApp
收到招聘訊息，介紹可在家用電腦進行「軟件優化程
式」工作，每完成40次網上按讚即完成任務，每次可
賺取本金0.25%作佣金。受害人最初只願支付少量本金
「試工」，但當連續12次工作中，合共投入的數千元
本金獲全數退回，並且賺取1,000元佣金，令她掉以輕
心，其後數日在13次工作中，分別投入個人儲蓄及向
親友借貸合共27萬元，但一直無法取回，她在對方再
提出交付3.88萬元升級做優越級會員時，驚覺受騙報
案。受害人坦言，如果使用「防騙視伏器」查核對方資
料或可避免受騙。
警方強調，未來會繼續積極豐富資料來源，以提升
「防騙視伏器」的搜索範圍，並與電訊業界及銀行業界
等不同持份者展開研究，包括如何攔截釣魚短訊及詐騙
來電、移除詐騙網站、協助市民識別可疑轉數快賬戶等
方法，以有系統方式堵截漏洞打擊詐騙活動。

警「防騙視伏器」月錄逾7萬次搜尋 保良局3職員涉虐兒 案件押明年再訊

「童樂居」虐兒案 3人共被控33罪

◆被告唐逸敏（中）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昨日講述拘捕一名女教
師涉捏造虐兒指控案件詳情，
並展示檢獲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在「防騙視伏器」記者會上邀請一名求職騙案
受害人進行視像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立本 攝

◆警方「防騙視伏器」推出一個月錄得逾7.4萬次搜尋，估計成功阻止6億
元損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立本 攝

女富商墮網戀騙局
兩年被呃2000萬

▲警方昨日記者會上展示檢獲
證物，當中包括一本小氣簿。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